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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行为，创新文化市场

管理方式，提高监管效能，激发市场活力，根据我区文化旅游

市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辖区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、互联网文化单位、歌

舞游艺娱乐场所、营业性演出、艺术品经营场所、卫星广播电

视地面接收设施市场、旅游市场等场所“双随机”抽查监管工

作，适用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“双随机”机制，是指随机抽取被

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依照法定职责对被抽查单位日

常经营项目进行监督检查的抽查机制。

第四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实施原则是公平、公正、透

明。是指检查清单、检查计划、抽取结果、实施过程、检查结

果等检查工作全过程应当依法、公开。

第五条 平桥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本辖区范围内文化

旅游市场随机抽查的组织及协调工作。

第二章 抽查办法

第六条 平桥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制定本辖区文化旅

游市场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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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录库及随机抽取规则。

第八条 根据实际情况，采用摇号、抽签等方式，随机

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，逐步实现检查对象和执法检

查人员之间的随机匹配。建立检查人员递补抽取检查机制，

对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应依法回避或因客观原因无法参与

检查的，按程序递补人员。要通过拍照、录像等方式记录抽

取过程，做到随机抽查全称留痕，责任可追溯。抽查对象名

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更新。

第九条 每次抽取的随机抽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 人。

随机抽查可以依托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抽取

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。

第十条 随机抽查应当依法进行，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

定的，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。

第三章 抽查比例

第十一条 各部门要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，合理

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实施差异化监管。根据企

业信用分类结果，对 A 类企业除按计划开展的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以及投诉举报、大数据监测、案件线索转办外，

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，降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和

频次，一般不低于 1%；对 B 类企业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中按常规比例和频次进行，一般不低于 3%；对 C 类企业适

当提高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和频次，一般不低于 10%；

对 D 类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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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一般不低于 20%。

第四章 分类处理

第十二条 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应当按照下列方法进行处

置

（一）立即整改。随机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

督促责任单位立即整改。对于短期难以整改的，督促责任单

位即时整改。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，依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

处罚。

（二）及时通报。对随机抽查发现严重违规的文化旅游

市场经营单位或场所，视情况将其列入文化市场监管“黑名

单”。

（三）约谈公示。对违法行为严重的文化市场经营单位

应当进行公示，及时将违规信息发布在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，

实现文化市场主体信息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三条 对歌舞、游艺、营业性演出、互联网上网服

务等人员密集、流动频繁、安全生产事故易发的文化经营单

位，要加强日常巡查，形成有有效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

的自觉性，加强跨部门的协调配合，不断提高文化行政执法

水平，保障全区文化旅游市场健康有序、安全稳定。

第十四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违

法违规行为，要将案件线索移送相应监管部门易发处理，涉

嫌犯罪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章 纪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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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随机抽查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，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经营秩序。

第十六条 随机抽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工作制度、

严守工作纪律，不得泄露抽查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单位及路

线等信息。

第十七条 对违反抽查纪律、事前透露检查内容、接受

被检对象贿赂，以及存在包庇隐瞒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等

行为的，一经发现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
第十八条 随机抽查不代替日常执法巡查、上级交办检

查、群众举报核查、责令改正复查、集中整治检查

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并对外公布。


